短信广告使用合同

甲方：                           通讯地址：                                电话： 
乙方：                           通讯地址：                                电话：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协商一致，签订本短信广告合同。由甲方为乙方提供短信广告平台，由乙方通过短信广告平台自行发送短信广告。
第一条　甲方权利义务
1. 有权对乙方的短信广告平台使用进行监督、管理、检查。
2. 甲方为乙方提供短信广告平台，乙方按照甲方的经营范围使用甲方的短信广告平台发送短信，乙方使用短信广告平台发送短信或客户（乙方开发的客户）使用短信广告平台发送短信均视为乙方行为，乙方按使用发送短信的条数向甲方支付短信广告费用。
第二条　乙方权利义务
1. 乙方在使用甲方的短信广告平台发布短信广告内容前应严格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预先严格核实客户的真实身份，严格核实客户的短信广告内容，保证短信内容的信息安全，不得利用甲方的短信广告平台批发、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不符合当地法规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损坏国家荣誉和利益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破坏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的信息内容；不得向“拒收推销短信”的用户发布短信；不得发布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次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信息内容；不得发布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内容。乙方不得利用短信广告平台欺骗和误导他人,乙方亦不得利用短信广告平台从事违法违规的任何事情,否则责任自负。
2. 乙方应遵守甲方制定的和修改的各项短信广告平台管理办法，包括并不限于《短信广告平台管理办法》和《短信广告平台系统信息安全承诺书》等管理制度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同等具有法律效力，乙方应在使用短信广告平台时始终予以遵守。
3. 乙方有义务对发送的每条短信内容提供法律法规所需要的书面证明材料，乙方有义务按合同的付款方式以甲方提供的短信广告平台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按时支付给甲方短信广告费用。
4. 乙方负有保守甲方商业秘密的义务。在本合同所涉及的甲方资料或乙方通过其他任何渠道所获知的甲方商业行为信息或其他技术及经营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5. 乙方有权在24小时内检查确认甲方提供的短信广告平台其短信广告短信发送的质量，逾期确认视同乙方无异议认可。乙方在合作中一旦遇到任何非正常情况或需要帮助或要求甲方履行义务的或有任何疑问、包括意见及建议都会在当时联系13671805880一定及时联系到甲方的负责人并尽可能要求当天得到解决。逾期24小时联系或逾期24小时提出视同乙方无异议认可。
第三条　合同解除、终止与违约责任
1. 乙方有违法犯罪的或损害甲方信誉行为或违反本合同规定的或乙方对甲方有不诚实的欺骗行为，甲方可提出解除本合同；
2. 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合同规定，违约方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给非违约方违约金,违法者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条　短信广告费用及结算支付方式
1、 乙方使用的短信广告平台发送高品质短信的每条资费：短信卡发每条  分。
2、 后款：即先使用后付款。当月1-31日所有短信广告费不足1万元的应在次月5日前结清，当月短信广告费达到1万元应即日结清。甲乙双方一致认可甲方管理后台的乙方短信广告使用金额就是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短信广告费。若有欠款或延迟付款，乙方须按欠款总额的每天5%赔偿金支付给甲方，如延时超过30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欠款总额10倍的经济补偿金。
3、 结算支付方式：银行转账。甲方指定收款专用银行帐户为：上海飞信广告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农业银行上海徐汇区漕溪支行，帐号：03329600040029679）
4、 甲方收到乙方汇入甲方书面指定的的银行账户的款项或乙方支付给甲方的款项，视同乙方完全认可向甲方购买的该款项为标的的短信的质量数量等（甲方可以不用保留乙方的短信广告使用记录），视为乙方对该款项为标的的短信广告的合作无异议结清。
第五条　其他
1. 甲乙双方就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应将该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本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年。
3.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对外不作为任何身份证明。本合同执行过程中，所有附件和补充合同等一经甲乙双方签字即成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合同的条款为甲乙双方真实意愿的条款，这些条款如果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时，以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为准，但不影响本合同其它合法条款的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合作过程中如果有任何口头上或其他形式的约定或甲方的管理制度或甲乙双方曾订立的任何合同与本合同有相冲突，则以本合同规定为准。



甲方(盖章并由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并由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